
编辑同志：
我为解决创业中的资金周转问题，

我前不久轻信他人张贴的支付宝花呗
套现小广告，通过微信添加一名昵称为

“专业助人”的人为好友，按照其要求进
行手机操作，透露了支我的支付宝账户
和密码。事后，“专业助人”不仅未为我
套现，还转走了我支付宝账户内 3 万余
元。请问：我该怎么办？

读者 丁佳妮

丁佳妮读者：
“专业助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你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回损失。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

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
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与之对应，
本案中“专业助人”的行为已具备该罪
的构成要件：一方面，“专业助人”具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即其打着支付宝花呗
套现的幌子，让你按照其要求进行相应
操作，是为了获取你的支付宝账户和密
码，然后将钱财据为己有。而这种侵犯
财产的手段和方式，为法律所禁止。另
一方面，“专业助人”已经实施诈骗行
为 。诈 骗 罪 中“ 虚 构 事 实 或 者 隐 瞒 真
相”，实质上是指行为人所采取的手段
能够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使被
害人“主动”交付财物。“专业助人”通过
花呗套现设下骗局，虚构不法事实，隐
瞒骗钱真相，使你基于错误认识，“主
动”告知其支付宝账户和密码，为骗取
你支付宝账户内资金创造条件，无疑与
之吻合。再一方面，“专业助人”必须受
到刑事追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第 1 款
已经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
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鉴于
“专业助人”的涉案金额高达 3 万余元，
属于“数额巨大”之列，自然必须受到刑
事制裁。而《刑事诉讼法》第 99 条规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
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即你可以通过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索要损失。

律师 颜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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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民间借贷利息该如何算

轻信花呗套现被骗

受害人应如何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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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利息过高 超出部分可拒付111
案例
2021 年 7 月 22 日，贾某因家人生病

急需用钱，遂找到吕某想借 2 万元，吕某
提出借款月利率 3%。贾某虽然觉得利息
太高，但此时家人病情不等人，再三纠
结之下，最终还是接受了吕某的条件。
贾某想知道，自己能否以吕某放高利贷
为由拒绝支付利息？

说法
《民法典》第 680 条第 1 款规定：“禁

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这是国家从法律层面上对高
利贷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以下简称《借贷规定》）第 26 条
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
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
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4 倍的除外。”就是
说，借款利率超过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4 倍的，超过部分不受司法保护。本案
中，贾某找吕某要的月利率为 3%，这样年
利率就高达 36%。经查阅，2021 年 7 月 20
日 发 布 的 1 年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为
3.85%，以 4 倍计算，受司法保护的上限为
15.4%。因此，贾某想以利息过高为由拒
绝支付全部利息，显然不行，而是可以按
年利率 15.4%向吕某支付利息，对超过的
部分可以拒付。

未约定利息 只可主张逾期利息222
案例
曹某向陆某借款 15 万元，借条上约

定借款期限 1 年（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但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
逾期利息。1 年多时间过去了，曹某仍没
还款。陆某很生气，就想到法院起诉曹
某，请求法院判决曹某归还本金，并支
付自借款之日起的利息以作为其资金被
长时间占用的补偿。那么，法院会支持

陆某的诉请吗？

说法
《民法典》第 680条第 2、3款规定，借款

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
息；自然人之间借款，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
约定不明确的，视为没有利息。据此，陆某无
权要求曹某支付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
月30日期间的利息。不过，陆某有权要求曹

某支付逾期还款的利息。《民法典》第676条
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
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
期利息。”《借贷规定》第29条规定：“既未约
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
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
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
法院会判决曹某向陆某支付逾期还款（2021
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民法典》

“砍头息”不计入本金 利息只能据实认定333
案例
2020 年 4 月 1 日，王某向张某出具了

一份借据，载明王某向张某借款 10 万元，
借款期限 1 年，年利率 15%。当日，张某便
从 10 万元中扣除王某应付的利息 1.5 万
元，即王某实际拿到借款 8.5 万元。后王
某无力还款，张某经催讨无果，遂诉至法
院，要求返还本金 10 万元。那么，法院会
支持张某的主张吗？

说法
实践中，出借人事先扣除利息的情

况 屡 见 不 鲜 ，但 实 际 上 是 一 种 违 约 性
质 。因 此 ，《民 法 典》第 670 条 规 定 ：“ 借
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
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
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借贷规
定》第 27 条 规 定 ：“ 借 据 、收 据 、欠 条 等
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

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
法 院 应 当 将 实 际 出 借 的 金 额 认 定 为 本
金。”

本案中，双方在借据中约定的内容
符合法律规定，但张某预先扣除利息 1.5
万元，导致王某实际拿到的借款数额只
有 8.5 万元，故法院只会判决王某归还本
金 8.5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潘家永

目前，民间借贷

的 双 方 都 注 重 立 字

据、签合同，明确借

款金额、期限等，甚

至要求提供担保，以

确保实现债权，但在

借 款 利 息 上 往 往 很

随意，出现没约定利

息或者约定过高、预

扣 利 息 以 及 利 息 何

时结算等问题，那么

在这些情形下，能不

能 主 张 利 息 ？ 利 息

究竟该怎么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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